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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設置要點 

97 年 4 月 15 日行政會議訂定 

99 年 4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 

108 年 5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0 年 2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6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正 

114 年 9 月 9 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目的： 

本校為杜絕校園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學校傳染病監視作業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校園傳染病

防治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外包廠商及於學校執行庶務、工程之人員。 

三、本要點所稱傳染病，係指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規定之疾病。 

四、實施權責： 

 本校相關單位應配合及協助辦理傳染病防治事項如下： 

 (一)健康與諮商中心： 

       1.規劃校園傳染病防治衛生教育講座或相關活動。 

       2.辦理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如發現疑似傳染病時，請其至醫療院所接受詳細檢查與 

治療。 

       3.辦理預防疫苗接種之醫療服務。 

 4.監測與注意健康與諮商中心就醫數據與病況是否有疑似傳染病及群聚情形，如發現 

  有疑似傳染病及群聚情形，請其至醫療院所接受詳細檢查與治療，並依本要點附件一 

  至附件四啟動防治作業通報流程。 

       5.平日校區病媒蚊消毒防治工作及防疫物品之儲備。 

       6.凡經診斷確認為傳染病個案或群聚後，給予個案、團體或班級實施衛生教育。 

 (二)生活輔導組： 

       1.掌握學生出缺席狀況，若有疑似群聚情形或因病出現出席狀況異常，告知健康與諮 

        商中心。 

       2.關懷學生並給予生活協助。 

    (三)住宿服務組： 

       1.平日採取預防措施，防範傳染病在宿舍內擴散。 

 2.住宿生如有集體生病、疑似傳染病或群聚情形，應立即通報健康與諮商中心，並配 

  合相關單位檢疫與防疫措施。 

       3.若有住宿生經診斷後需隔離時，協助返家隔離或是安排隔離宿舍事宜。 

    (四)校安中心： 

   1.隨時掌握疫情發展，校園安全危機應變、管制處理及聯繫協調。 

   2.依行政職責，由值勤校安人員掌握疫情之發展與教育部校安中心保持聯繫與通報。 

(五)教務處： 

       1.編排傳染病防治相關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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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規劃停課標準、請假原則、補課、補考、各項入學考試及其他因應措施。 

(六)總務處： 

       1.校園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等事項。 

       2.傳染病發生時，校園疫區消毒廠商之遴選。 

       3.隔離處所設置、安排及其後勤補給作業，包括隔離人員之餐飲提供及配合管制人  

        員就醫或運送物品之車輛提供等。 

       4.注意給水系統之安全，並定期檢測。 

       5.督導及改善餐廳廚房之環境清潔與硬體設施。 

 6.督導外包廠商、或於學校執行庶務之工程人員是否有傳染病，如發現疑似傳染病時， 

   請其至醫療院所接受詳細檢查與治療。 

(七)人力資源處： 

       1.辦理教職員健康檢查，如發現疑似傳染病時，請其至醫療院所接受治療。 

       2.國內外疫情發生時，主動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中區之教職員工，若有，告知健康 

        與諮商中心。 

       3.教職員工若有疑似群聚情形或因病出現出席狀況異常，告知健康與諮商中心。 

    (八)國際事務處： 

       1.國外疫情發生時，主動調查是否有來自病例集中區之僑生、外籍生，若有，告知 

        健康與諮商中心。 

       2.僑生及外籍生若因病無法就學，給予生活上之協助。 

五、視傳染病疫情嚴重程度，認為有統籌各單位採行防治措施之必要時，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召集秘書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人力資源處處長、生活輔 

    導組組長、住宿服務組組長、校安中心主任、健康與諮商中心主任及事務組組長等組成本 

    校傳染病防治工作小組。 

六、本校健康與諮商中心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之姓名、病歷及病史等相 

    關資料者，不得洩漏。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相關防疫措施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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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作業流程  

 
發現疑似

傳染病 

1. 學校健康檢查發現 

2. 罹病者主動告知 

3. 衛生單位轉介 

協助就醫診斷及初

步疫情調查 

確診法定傳染病(註1) 

是 否 

是否為校園群聚 
依一般疾病照護處置並追

蹤關懷後結案 

視情況啟動傳染病防疫小組及召開防疫會議 

是 

1. 健康與諮商中心通報衛生單位、校安中心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 

2. 視情況啟動傳染病防治機制，依「實施權責」執行各項防疫措施 

 

否 

罹病個案追蹤管理 校園接觸者追蹤管理 確認並切斷傳染源 

 

依醫師指示隔離或自

主健康管理，並追蹤

治療結果 

醫師確認無傳染力返

校上班/上課 

1. 匡列接觸者 

2. 接觸者自我健康管理 

3. 配合相關檢查與衛生教育 

罹病 

是 

罹病個案追蹤管理 
否 

1. 自主健康管理或預防性投藥 

2. 追蹤無異狀結案 

配合衛生單位疫調 

傳染源來

自校園 

是 

1. 環境清消 

2. 配合傳染病防治 

否 

衛生單位追蹤 

結案 

註 1：傳染病防治法中第 1-5類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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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麻疹、水痘或流感防治作業流程 

 

附件二 

疑似個案 

1.通知緊急連絡人 

2.協助就醫 

確診罹患

麻疹、水痘

或流感 

1.個案追蹤關懷 

2.依病況給予衛教 

啟動校園傳染

病防疫機制 

1.校安中心 

2.衛生主管機關(依據 

  法定傳染病) 

3.導師或單位/系所主管 

4.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罹病個案追蹤管理 校園接觸者追蹤管理 確認並切斷感染源 

1. 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 

➢ 麻疹自主管理 18天 

➢ 水痘自主管理 21天 

➢ 流感自主管理 5-7天 

2. 經醫師評估後採行暴露

後預防措施 

群聚 

感染 

 

視疫情防疫需要啟

動防疫應變小組 

是 

否 

依醫生建議(必要時強制)住

院治療或在家休養 

➢ 麻疹：隔離至出疹後 4天 

➢ 水痘：隔離至全身水疱完 

      全結痂變乾為止 

➢ 流感：隔離至症狀解除及 

     無發燒至少 24小時 

列個案管理追蹤 

無特殊異常結案 

配合衛生單位疫調 

傳染源來

自校園 

衛

生

單

位

追

蹤 

1. 相關教室宿舍及校園

環境消毒 

2. 保持教室及宿舍空間

通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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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通報 

附件三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校園病媒蚊防治作業流程 

1. 通報校安中心或健康與諮商中心 

2. 進行疑似個案關懷 

個案確診 

依醫生建議治療或 

請假在家休息 

確診個案追蹤管理 1. 校園接觸者追蹤管理 

2. 配合衛生單位進行校

園環境疫調 

切斷傳染源 

1. 個案追蹤關懷及衛教諮詢 

2. 協助後續請假及補課措施 

3. 必要時提供心理支持輔導 

4. 注意班上或同宿學生於二

週內是否有人受感染 

調查發病前二週及發病

後一週的停留地點，調查

有否其他疑似病例 

1. 總務處配合衛生單位進行校

園室內外環境消毒及孳生源

清除工作 

2. 各教學及行政單位加強孳生

源檢查及清除工作 

1. 個案住處及學校停留地方(1

小時以上)進行殺蟲劑噴灑 

2. 孳生源清除 

確定診斷(血檢報告) 

啟動校園病媒蚊

防治計畫(註 1) 

醫療(衛生)單位通報疑似個案 

 

結案 

 

1. 導師或單位/系所主管 

2.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3. 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定時

限(24Hr)通知當地衛生

主管機關 

4. 校安中心進行校安通報 

註 1:病媒蚊包含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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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是 

否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肺結核防治作業流程 

 

 
接獲或發現

疑似個案 

1.健康檢查 

2.罹病就醫 

3.衛生單位通報 

肺外結核個案(註 1) 

確診開放性

肺結核(註 3)

ˇ) 

非開放性肺結核

(註 2) 

 

高危險接觸者調查追蹤(註 4) 1.通報校安中心 

2.以密件通報相關主管及系所 

跨處室配合處理 

1.校安中心依規定辦理通報事宜。 

2.聯繫住服組安排單獨寢室或返家休養，並

取得同寢室學生資料；並協助個案寢室開窗

讓空氣流通(註 5)。 

3.聯繫註冊組、課務組或進修學務組取得個

案學籍資料及修課名單(註 6)。  

4.聯繫系所取得班級課表及授課老師資料。 

5.聯繫人資處取得授課教職員個資(註 6)。 

6.必要時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啟動校園傳染

病防疫機制，統一由秘書長為本校對外單一

窗口代表發言。  

7.辦理疫情調查、防治說明，需要時轉介心

理關懷與輔導工作。 

8.處理過程確保病患隱私、工作權及就學權。  

進行團體輔導及

相關衛教(註 7) 

與衛生所協調日期 

安排 X光車到校篩

檢 

二週後 

追蹤高危險群胸部 X光報告 

1.若發現肺部異常個案，依規定通

報衛生機關擴大篩檢範圍，並依本

流程處理。 

2.若 X光無異狀，但有疑似肺結核

之症狀長期咳嗽、夜間盜汗、體重

減輕等者，宜儘速就醫治療。 

1.透過系所協

助取得個案修

課課表及修課

名單 

2建立高危險

接觸者名單 

1.開放性病患應參加

都治計畫(註 8)，接受

住院或居家隔離治

療。 

2.追蹤個案按時服

藥、接受檢查。 

3.在痰液檢查未轉陰

前，出入人口密集或

密閉式公共場所務必

配戴口罩。 

個案追蹤 

結案：1.胸部 X 光無異狀且無疑似肺結

核症狀 2.治癒 3 退、休學 4.畢業 

註 1:個案感染結核菌初期，因自身抵抗力尚可而未發病 肺外結核不會經由空氣傳染，因此不必隔離治療。 

註 2:非開放性肺結核病人的痰中找不到結核菌，不具傳染力。 

註 3:開放性肺結核病人痰中有結核菌，具傳染力。 

註 4:與個案可傳染期間 1 天內接觸 8 小時（含）以上或累計達 40（含）小時以上之接觸者。 

註 5:結核菌在環境中會自動裂解，在太陽的照射下就會死亡，因此「不必消毒」最重要的是讓空氣流通。 

註 6:個資包含科系、班級、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碼、手機號碼、戶籍地址 

註 7:出現咳嗽症狀請配戴口罩、若咳嗽超過 2 週儘速就醫。 

註 8:由衛生所關懷員監督結核病個案確實服下每一顆藥。 


